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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物流发货很快，宝贝也很不错，是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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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

-----------------------------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
能组织做这样一套很难有市场销量的书籍，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赞一个 

-----------------------------
很不错很不错 很不错很不错

-----------------------------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字体大，注释精，很满意。

-----------------------------
简明的版本，可以大体了解。

-----------------------------
写的很好啊非常满意呢

-----------------------------
这套书1987年就出了，现今改为大字本，至为方便。唐代史学家李延寿所撰《北史》
是一部著名史书，后人把它列入“正史”，为“二十四史”之一。《北史》主要记载了
北朝和隋朝的历史。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拟增入《隋书选译》，
故本书定稿时删掉了有关隋史部分的篇幅，以免重复。为了帮助读者阅读本书，下面先
将北朝史作一概略介绍。所谓北朝，一般是指公元439年北魏政权灭掉北凉，结束“五
胡十六国”纷争，统一中国北部之后，南北政权对峙时期的一段历史。
从汉末军阀割据到隋统一，历时四百载，其间除西晋二十余年的短期统一外，其余都是
分裂动乱的年代，故被人们称作“乱世”。而北方尤因民族关系十分复杂，民族间充满
着歧视、仇杀和战争，所以青年读者对北朝史大都不甚了解。其实只只要我们客观地实
事求是地来观察整个历史进程，就会发现在那些动乱之中往往孕育着新的因素，为盛世
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北朝时期正是如此。

-----------------------------
如果学界确实存在专家只知一味地向司法灌输舶来品这样的单向知识交流格局，并对此
无所自觉、习以为常，那么，本书便是一次试图颠倒这种本末倒置的状况的努力。宏大



计划之一就是要改变此种“知识压迫”的局面，为那些理当作为中国学界“富矿”的中
国经验“寻求语言的表述，获得其作为普遍性知识或便于交流之知识的品格”）。
这一“事业”在两个方面同步进行。其一便是寻求“事物的逻辑”，试图理解知识的实
际生产机制。表明农村的基层司法处在一特殊的结构当中，这种结构处于一系列的二元
对立之间；诸如城市/乡村、格式化/非格式化、陌生人社会/熟人社会等等的二分使得
基层法官在既定的司法制度框架内处于紧张状态。他负载的和必须适用的一套知识与他
所面对的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世界并不协调，因为这一套知识是为另一个世界设计的。他
成为两种需求的交汇点：民族国家与乡土社会同时向他发出指令，一个要求规则之治，
另一则要求解决纠纷保持和谐。“任何知识，都是同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相联系的，无论
是其产生还是其使用，都是对这种时空制约的一种回应。”作为基层对这一时空制约的
回应之结果的，便是那些难于进入法学家视野的技术、知识。
意识到“中国的法治不大可能主要依据这套知识来完成”，但是这种知识与其产生机制
的关系则具有更普遍的意义。故而，一面勾勒出司法知识是如何产生的，另一面则试图
构建法学知识的生产机制，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欲使法学界从被外来理论支配的地位之
下挣脱出来，重新构建法学家与法律实践的知识上的支配关系，改变那种把用舶来品统
治中国法学家的结构移置到中国法学家与法律实践者的关系上去的做法。我们也许能够
体味到，把将法学家从知识禁锢中“解放”出来这一点作为解决法学知识生产机制本末
倒置问题的关键、这一学者的自觉里有多少讽刺的以为和无可奈何。
这种双面品格的背后则是：知识背景十分复杂，其知识理路的厘清对我是困难的。但还
是应当注意到，对于本书来讲，若关涉到方法论，则有两个层面，一是作为该文本之基
础的田野调查的方法，这在第四编中有所反思，进一步展示了学者与法律实践者在知识
生产关系中的复杂情势，说明了有利于法学知识之生产的结构处于溜流变、不稳定当中
）；二是作为本著作被写作的方法，即作者构建文本的理论依据。这虽也有所交代，但
这种交代十分笼统。考虑到苏力自己所说的，他对西方学术“流露出一种不屑一顾”，
只是“利用了驳杂的来自西方的学术理论”来开掘“中国可能开拓的处女地”，我们不
得不感到不塌实。例如，尽管强调他所使用的“地方性知识”是受吉尔兹启发的，但与
之不同，然而，他实际上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了“知识”这一概念。一种是被强调区别
于吉尔兹的、“是交流不经济并因此不一定值得批量文本化的知识”，这实际上离开了
文化解释的进路，几近于或就等同于哈耶克的经验理性主义的知识分工论（知识的弥散
性），在此，“知识”等于“信息”；而另一种则是可交流的、在初步被文本化的知识
。这种区分既未被指明，也未被坚持。更重要的是，这种区分的不被指明还隐含了这样
的矛盾：如果苏力使用的“知识”一直是第一种意义上的，那么，关于知识的地方性与
普遍性的辩解就是多余的。因为，当知识等于信息时，它就可能与这一问题无关。如此
，则“知识的地方性”便不足以成为使任何知识具有被理论所重视的正当性之前提。这
种“不屑一顾”的做法是否与苏力的建设性方案能够调和呢？仅仅解决知识与其生产机
制的关系问题，还不足以使人疑云尽释。并没有试图探询知识在离开其产地之后与其受
众的关系。但在另一种方式上，苏力表达了他的情绪与态度。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构建
了一个“概念法学”作为其批评的对象，尽管这个对象并不明确。对它的最大批评显然
是认为它颠倒了知识生产的结构，它欲图以“逻辑的生活替代生活的逻辑”，其实质则
是“思想和实践的贫困”。虽然如此，且流露出的感情也极强烈，但是，我们却决不能
认为，当法律社会学提交了一份厚重的“作业”时，就自然构成了对概念法学的颠覆。
概念法学有它存在的基础，这种基础可能同样是制度性的（德国在这方面享有世界声誉
）。它的产生同样是在某种制约结构之中。激情陷于无思之境。，概念法学还有其建设
意义。社会学研究离开概念工具也将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想到韦伯曾经提醒人们注意
在社会学上的“法律”乃与法学上的“法律”不同，那么我们就应该具有更开阔的视界
，这种视界既不囿于概念的分析，也不囿于法社会学。也许，把理解成是对中国法学面
对中国之不平衡的、有断层的社会现实的不够自觉的批评，更富有启发与警醒意义。正
是在对理论的追求与对理论的“不屑一顾”之间的紧张关系上，我们体味到苏力的矛盾
心情，但确实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颇具现代性的农村基层司法。这其中，既有科学的冷静
，又有“韦伯式”的忧郁。“你怯怯地不敢放下第二步，当你听见了第一步空寥的回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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